e AN ERR e E SR S Ak E
114 & 375 %5035

FERREL w - HER
=

FARETFEF QR 2 P BRI AIELERR KRBT R
Az (1137% B ¥ F % 3604452 ~ 114# & 1 F % 6856%.) » &
gt oo™

EQ 44/\§t VATE 1008 v RE A (S 0 B Bk fE o T
a2 pAz s LA HE] T OO® OOR 00005231
2.1 2 gl hg ~ Ha8! ﬂ%@ﬁi&ﬂﬁﬁwwmiimoﬁni
e E iR Hift A p AF11bE4Y 19p 42> e L Fhp 27 o

w

NECE TAR S O R T R A

A ERED > L2 EF101ES 5101 F2 TR 23R
Wi NPT EEFRHRE - F P
2% > A FEFME ¥ 1085 ¥ 158 ~ %53 A W] 2T
FH P 2 LR o Aot R E AL s B RS

N

T2 HEIR LR TIFRARS K * LB o deT 2 o 2 G
F%%ﬁé*’f% @Lﬁ#ﬁﬂ T Ry IR

%— 7



ﬁ\%%ﬂi&&.ﬁ—%yE5¢§.I$|L§%#\37$\Ls£p;[|/ﬂ
AR ez A (B iER00# B ST F
1503 2 & 9 %R)

r-lk <y
oy

(A2 EQ 4 & A B fs 0 susrbje 202 %3396 5 298 2
FEHEA B 2F 2 0 E AN AE G % 360F % 358
ZomzEpER b E W R FIENF39ER2H 2 &2 F
T HF S ARG B E G $ 380 B 1IE 2 L8 E AR
ToEMRR G BAFTRREZ FAFZ AR T B 2T
FomEF FI9EFIERET > AP T A 2205l
BEZh2 W BAFTHIER2Z PREKE L RFHEHRL TN
PRI w52 F U E MRV ] E B % 360F ¥ 338 2 1L EE
SRR EREANTEN Y 5 HREAZE S
TARTE D LT F 2 A 5 ARy B SR -
2k B4 EwEmE S0l w1 S ﬁﬂsﬁ#’]‘%’q £

AL pF 2 i 0 H R #,a‘r LRCEE: k- WER
W MR R ST 0 BT FRRERZ EME S
?:5-/]&433’%% PRER-INEL ’7?5‘»?5—"’5?& R Jj}“*?"':—%#ﬁ
%@ﬁﬁ?ﬁﬁﬁﬁ’?ﬁéﬂp'fﬁ:i%ﬁ%ﬁ
Fa 3 EFGMAEET P ~BRERZ B X ?ﬁ»%ﬁ&
AFEPEREF -~ 2w WA G- A LA R
A0 FHAEG ERGUWMA AR ARERZ A £ TE
FREFIIEFIE S22 &P AT T EAEFHRT A2
ARl PR A RS ‘&if/’tw* AR 1S S T
PEAFEFHRFL L BT X b E2Bp A L
KL P EF o RENF I RN F R B Bin
3E 2 #aiﬁ”%"‘ﬁiﬁ;» BRI TR L AR R TR
R EAFEEIL RS *;:{”Jifc’ ELMRApMEI R G 3
FIDH R adF A K?#" = ’}EF'{ﬁTE"Lo&E
% = ﬂ%” SRER f»é:%‘f CAHEEFREZE SR IE ‘%ﬁ;
AEbpd 2 FFEPEREZ FR ZERSEEFZP D

?ﬂ

=4
[



Bl LR RS L AP RS Gy
Sk REREVHRRAE 11’?EP§MMW$ﬁ@E7
R PG HIBELAE2 R £ p AFII4E? 197
Aefgfd? > T A VRALEG R HPDFERD > S0
Fis > w3tz p 114287 19p ~F£107 19p 422 £ §H 4o
20 > T GVEALEE  EN]14#122 16P 2 p 114#12
PIOp Az R P2 o SRR AR AR
s A 315227 12p £ % p 115229 19p 42> wt £ e
29 o

D B FTRES o SRR RS FREBREE A
AR (FE e F1002 1017 ) 18 0 a2 e o ik
oLz R BE R AR AT e iR b & W

O S B EATE N R ER > A UE R
FRL-SZBRET A S 2AETED CRLANF Y I
é*‘ﬁ’mﬁ%?ﬁiﬁkﬁﬂiﬁﬁ’m?ﬁﬂﬁ?&
SR P B FHE IR AL RS Ky APy 2

Bk d i 2 0 B3 2 EFFR2 51010 % 198 % 34

b%#ﬁaaxf%#“}%!ﬂo

EREmptp 23082 AFRPFeFhleasg In
N U+ St AR LY REF ST E AT E L 1HE1
PI5P FEm R g AR R Bt ok Jode gy 4R dRR Y
Fr4 %1008 ~ 2 % (AFRl1DE B B3 51116545 %11
F) R e AP BT (752 %1002 1017 )
S SRERRITE P E LG R R CALERA L O F
FNE L AL Ad 2 FE 2P IEREIAF AR > ARD
A Arie e A N100F ~ 2 FREEEE TR HHE R
AR 2 'ul‘i"f@f‘)éu‘ » WY RN R B f**mﬁ;d:?
zEfF o A P E > FAEFAL R DNIN0E ~

Enhn



@gﬂww$wf I8 o F AL Aw B Bla ik FE
LA R4 TR a0 PR EER oA v
MERP 2B M S SREFELEFHEHFREZFTE
FoSEP TR LA Rn L PR 115E47 19p 4= > 2t
éﬁﬁzgo

kA E PR $ 10865 F 19E ~ H55 ~ $ 101229 & 2§
3126~ %9312 3%27 ~ %1161£22~ %1211 %178 ~ %
22005 » g A < o

i

v = EN 115 # 4 : 16 2
MEFZ R FHEE P BPEAE
#F RES

NP AFEPRERSER o
e RAF T R R EEE10p P

b

d E=Y B 1l & 4 ! 16 ¢
e

Bl = 2%

B AR A A RRTALMAMAT S AT Bk
B~ BT BIEZ 75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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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訴字第5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威






選任辯護人  黃一鳴律師
            蔡孟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044號、114年度偵字第68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Ｅ０４於提出新臺幣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暨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如未能具保，其羈押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亦有明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41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被告Ｅ０４前經本院訊問後，認所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2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同條例第38條第1項之以他法供人觀覽少年性影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復審酌被告所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趨吉避凶、避免刑責之人性，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依A女於偵訊時之證述，其依被告指示傳送拍攝性影像後，被告即將對話紀錄刪除，堪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具體行為；復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與證人郭沅翰曾就本案相關偵查內容相互聯繫，且被告亦有刪除其等手機對話紀錄之行為，有事實足認被告顯有勾串、湮滅證據之虞；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三、四部分，有一人分飾多角之情形，益徵本案有事實足認被告確有湮滅證據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考量本案被害人之人數眾多，且被告扣案手機、隨身碟內之性影像數量頗多，犯行持續期間甚久，所侵害又係少年之性自主權，雖被告坦承部分犯行，然對於諸多犯行之供述尚有反覆，具有潛在抗拒或拖延訴訟程序之危險性；另衡酌被告於本案行為所使用網路、通訊軟體等工具易受刪改，足見本案相關證據仍有於審理期間維持不受污染，以確保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必要。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之保障，並衡酌司法追訴之目的與羈押手段間之比例原則後，認對被告為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且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裁定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於羈押期間屆滿前，經訊問後，分別裁定自114年8月19日、同年10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再於114年12月16日裁定自114年1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自裁定之日起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在；又於115年2月12日裁定自115年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㈡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並聽取辯護人、公訴人之意見（訴卷四第100至101頁）後，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名之犯罪嫌疑仍屬重大；又被告所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是被告可預見將來重刑之執行，得預期其確有逃亡以規避日後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強烈動機，足徵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羈押原因。
　㈢然審酌被告自本案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已羈押1年餘，並坦承起訴書所記載之部分犯罪事實；復考量本案業已於115年4月15日辯論終結；佐以被告先前聲請停止羈押時曾提出願以新臺幣100萬元具保（本院115年度聲字第1116號卷第11頁），亦願配合所有相關強制處分（訴卷四第100至101頁）等情，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能向本院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供擔保，對其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即可確保本案之後續訴訟或執行程序之進行，而無續予羈押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於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惟為免被告於交保後逃亡或潛逃出境，致妨礙刑事司法權之行使，爰併命被告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地址，並限制出境、出海8月。又為避免被告於交保後有不當騷擾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情事，爰併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命被告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至若被告未能具保，則前述因具保對被告造成之約束力即不存在，不足以替代羈押，而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為確保此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併裁定被告如未能具保，則應自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101條之2前段、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第116條之2、第121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順輝
　　　　　　　　　　　　　　　　　　法　官　范振義
　　　　　　　　　　　　　　　　　　法　官　黃建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附表：
		被告應遵守之事項



		禁止對本案所有告訴人或被害人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訴字第5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威







選任辯護人  黃一鳴律師

            蔡孟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044號、114年度偵字第6856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Ｅ０４於提出新臺幣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

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及限

制出境、出海8月，暨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如未能具保，

其羈押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規定訊問

    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

    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

    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

    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

    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

    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

    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亦有明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

    性，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

    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

    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

    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

    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411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被告Ｅ０４前經本院訊問後，認所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

    得利、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

    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2項之無正當理由

    持有少年性影像、同條例第38條第1項之以他法供人觀覽少

    年性影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非公務機關非

    法蒐集個人資料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復審酌被告所涉犯修

    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

    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趨

    吉避凶、避免刑責之人性，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

    ，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依A女

    於偵訊時之證述，其依被告指示傳送拍攝性影像後，被告即

    將對話紀錄刪除，堪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具體行為；復就起

    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與證人郭沅翰曾就本案相關偵查

    內容相互聯繫，且被告亦有刪除其等手機對話紀錄之行為，

    有事實足認被告顯有勾串、湮滅證據之虞；又被告就起訴書

    犯罪事實一、二、三、四部分，有一人分飾多角之情形，益

    徵本案有事實足認被告確有湮滅證據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考量本案被害人之人數眾

    多，且被告扣案手機、隨身碟內之性影像數量頗多，犯行持

    續期間甚久，所侵害又係少年之性自主權，雖被告坦承部分

    犯行，然對於諸多犯行之供述尚有反覆，具有潛在抗拒或拖

    延訴訟程序之危險性；另衡酌被告於本案行為所使用網路、

    通訊軟體等工具易受刪改，足見本案相關證據仍有於審理期

    間維持不受污染，以確保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必要。故權衡國

    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

    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之保障，並衡酌司法追訴之目的與羈押

    手段間之比例原則後，認對被告為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

    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

    且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裁定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羈押

    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於羈押期間屆滿前，經訊問後，

    分別裁定自114年8月19日、同年10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並禁止接見通信；再於114年12月16日裁定自114年12月19日

    起延長羈押2月，並自裁定之日起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在；

    又於115年2月12日裁定自115年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㈡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並聽取辯護人、

    公訴人之意見（訴卷四第100至101頁）後，認被告涉犯前揭

    罪名之犯罪嫌疑仍屬重大；又被告所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

    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

    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

    基本人性，是被告可預見將來重刑之執行，得預期其確有逃

    亡以規避日後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強烈動機，足徵有相當理由

    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

    所規定之羈押原因。

　㈢然審酌被告自本案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已羈押1年餘，並坦承

    起訴書所記載之部分犯罪事實；復考量本案業已於115年4月

    15日辯論終結；佐以被告先前聲請停止羈押時曾提出願以新

    臺幣100萬元具保（本院115年度聲字第1116號卷第11頁），

    亦願配合所有相關強制處分（訴卷四第100至101頁）等情，

    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

    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

    能向本院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供擔保，對其應有相當程度

    之心理約束力，即可確保本案之後續訴訟或執行程序之進行

    ，而無續予羈押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於提出100萬元之保證

    金後，停止羈押。惟為免被告於交保後逃亡或潛逃出境，致

    妨礙刑事司法權之行使，爰併命被告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

    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地址，並限制出境、出海8月。又為避

    免被告於交保後有不當騷擾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情事，爰

    併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命被告應遵守

    如附表所示之事項。至若被告未能具保，則前述因具保對被

    告造成之約束力即不存在，不足以替代羈押，而仍有繼續羈

    押之必要性，為確保此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併

    裁定被告如未能具保，則應自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

    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101條之2前段、第9

    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第116條之2、第121條第1項、第

    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順輝

　　　　　　　　　　　　　　　　　　法　官　范振義

　　　　　　　　　　　　　　　　　　法　官　黃建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附表：

被告應遵守之事項 禁止對本案所有告訴人或被害人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訴字第5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威






選任辯護人  黃一鳴律師
            蔡孟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044號、114年度偵字第68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Ｅ０４於提出新臺幣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暨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如未能具保，其羈押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亦有明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41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被告Ｅ０４前經本院訊問後，認所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2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同條例第38條第1項之以他法供人觀覽少年性影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復審酌被告所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趨吉避凶、避免刑責之人性，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依A女於偵訊時之證述，其依被告指示傳送拍攝性影像後，被告即將對話紀錄刪除，堪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具體行為；復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與證人郭沅翰曾就本案相關偵查內容相互聯繫，且被告亦有刪除其等手機對話紀錄之行為，有事實足認被告顯有勾串、湮滅證據之虞；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三、四部分，有一人分飾多角之情形，益徵本案有事實足認被告確有湮滅證據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考量本案被害人之人數眾多，且被告扣案手機、隨身碟內之性影像數量頗多，犯行持續期間甚久，所侵害又係少年之性自主權，雖被告坦承部分犯行，然對於諸多犯行之供述尚有反覆，具有潛在抗拒或拖延訴訟程序之危險性；另衡酌被告於本案行為所使用網路、通訊軟體等工具易受刪改，足見本案相關證據仍有於審理期間維持不受污染，以確保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必要。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之保障，並衡酌司法追訴之目的與羈押手段間之比例原則後，認對被告為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且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裁定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於羈押期間屆滿前，經訊問後，分別裁定自114年8月19日、同年10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再於114年12月16日裁定自114年1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自裁定之日起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在；又於115年2月12日裁定自115年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㈡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並聽取辯護人、公訴人之意見（訴卷四第100至101頁）後，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名之犯罪嫌疑仍屬重大；又被告所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是被告可預見將來重刑之執行，得預期其確有逃亡以規避日後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強烈動機，足徵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羈押原因。
　㈢然審酌被告自本案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已羈押1年餘，並坦承起訴書所記載之部分犯罪事實；復考量本案業已於115年4月15日辯論終結；佐以被告先前聲請停止羈押時曾提出願以新臺幣100萬元具保（本院115年度聲字第1116號卷第11頁），亦願配合所有相關強制處分（訴卷四第100至101頁）等情，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能向本院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供擔保，對其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即可確保本案之後續訴訟或執行程序之進行，而無續予羈押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於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惟為免被告於交保後逃亡或潛逃出境，致妨礙刑事司法權之行使，爰併命被告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地址，並限制出境、出海8月。又為避免被告於交保後有不當騷擾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情事，爰併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命被告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至若被告未能具保，則前述因具保對被告造成之約束力即不存在，不足以替代羈押，而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為確保此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併裁定被告如未能具保，則應自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101條之2前段、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第116條之2、第121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順輝
　　　　　　　　　　　　　　　　　　法　官　范振義
　　　　　　　　　　　　　　　　　　法　官　黃建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附表：
		被告應遵守之事項



		禁止對本案所有告訴人或被害人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訴字第5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威







選任辯護人  黃一鳴律師

            蔡孟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044號、114年度偵字第68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Ｅ０４於提出新臺幣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暨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如未能具保，其羈押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亦有明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411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被告Ｅ０４前經本院訊問後，認所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2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同條例第38條第1項之以他法供人觀覽少年性影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復審酌被告所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依趨吉避凶、避免刑責之人性，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再依A女於偵訊時之證述，其依被告指示傳送拍攝性影像後，被告即將對話紀錄刪除，堪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具體行為；復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與證人郭沅翰曾就本案相關偵查內容相互聯繫，且被告亦有刪除其等手機對話紀錄之行為，有事實足認被告顯有勾串、湮滅證據之虞；又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二、三、四部分，有一人分飾多角之情形，益徵本案有事實足認被告確有湮滅證據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考量本案被害人之人數眾多，且被告扣案手機、隨身碟內之性影像數量頗多，犯行持續期間甚久，所侵害又係少年之性自主權，雖被告坦承部分犯行，然對於諸多犯行之供述尚有反覆，具有潛在抗拒或拖延訴訟程序之危險性；另衡酌被告於本案行為所使用網路、通訊軟體等工具易受刪改，足見本案相關證據仍有於審理期間維持不受污染，以確保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必要。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之保障，並衡酌司法追訴之目的與羈押手段間之比例原則後，認對被告為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且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裁定自民國114年5月19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於羈押期間屆滿前，經訊問後，分別裁定自114年8月19日、同年10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再於114年12月16日裁定自114年1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自裁定之日起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在；又於115年2月12日裁定自115年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㈡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並聽取辯護人、公訴人之意見（訴卷四第100至101頁）後，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名之犯罪嫌疑仍屬重大；又被告所犯以詐術使少年製造性影像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是被告可預見將來重刑之執行，得預期其確有逃亡以規避日後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強烈動機，足徵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羈押原因。

　㈢然審酌被告自本案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已羈押1年餘，並坦承起訴書所記載之部分犯罪事實；復考量本案業已於115年4月15日辯論終結；佐以被告先前聲請停止羈押時曾提出願以新臺幣100萬元具保（本院115年度聲字第1116號卷第11頁），亦願配合所有相關強制處分（訴卷四第100至101頁）等情，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能向本院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供擔保，對其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即可確保本案之後續訴訟或執行程序之進行，而無續予羈押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於提出100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惟為免被告於交保後逃亡或潛逃出境，致妨礙刑事司法權之行使，爰併命被告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地址，並限制出境、出海8月。又為避免被告於交保後有不當騷擾本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情事，爰併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命被告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事項。至若被告未能具保，則前述因具保對被告造成之約束力即不存在，不足以替代羈押，而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為確保此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併裁定被告如未能具保，則應自115年4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101條之2前段、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第116條之2、第121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順輝

　　　　　　　　　　　　　　　　　　法　官　范振義

　　　　　　　　　　　　　　　　　　法　官　黃建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附表：

被告應遵守之事項 禁止對本案所有告訴人或被害人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